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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意识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讨论中 ，

人们常把国营企业同中外合资企业进行比
较。 为什么在同 一块土地上 ， 同一个市场环
境中 ， 甚至是同 一类企业 ， 合资企业的经营
效益会明显高于国营企业？引出的结论往往
有以下几个： 一 谓外部环境不同， 即合资企
业享有比国营企业优惠的政策条件，二谓内
部机制不同， 即合资企业采取的是不同千国
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三谓产权形
式不同 ， 即合资企业拥有独立的产权， 消除
了国营企业 “ 大锅饭” 的弊病。 笔者认为 ，

最根本的还是第三种说法 ， 即产权上的区
别。 理由是： 其 一， 国营企业所享有的政策
优惠虽然不如合资企业， 但并非到了被完全
捆住的地步。 事实上 ， 在同样的政策条件
下 ，

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得法， 也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这说明了政策环境并非
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差的主要原因；其二，
完善内部经营机制当然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的关键， 但是灵活得体的内部经营机制并不
是凭空产生的， 更不是靠模仿照搬所能奏效
的 ， 其产生千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其中最主
要的是经营者的主观能动性， 而激发经营
者主观能动性最为直接的因素则是企业的产
权问题。 大多数合资企业的经营者主观能动
性之所以比较强 ， 往往是由于他们充分意识
到企业是自己的 ， 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自身
的利益 ， 所以他们能想尽办法去完善企业的

-－ 24 -严

经营机制，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而大多数
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就是由于对企业缺
乏一 种拥有感 ， 缺乏与企业共存亡的强烈意
识 ， 主观能动性比较差。 尽管有少数国营大
中型企业的经营者凭借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强
烈的社会责任心 ， 也能在经营上发挥其主观
能动性 ， 作出 一些贡献 ， 但这毕竟难以在短
期内成为国营企业的 一种普遍现象。 而要真
正促使大多数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经营中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乔
来仍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国营大中型企m,的产
权问题。

对国营企业产权问题的讨论已经历过很
长时期， 提出过不少观点。 一度甚至提出过
改变国营企业的产权性质， 即实行私有化。
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 在实践中
也很难行得通 ， 我国数千亿国有资产目前根
本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转化为私有资产。 关
于这一 问题 ， 这里且不讨论。 问题是在保待
国营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的产权性质不变
的前提下， 有没有可能从产权的意义上去促
进经营者增强其主观能动性， 完善企业的经
营机制 ，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笔者认为 ，

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就是通过管理体制的改
革， 强化国营企业经营者的产权意识 ， 使其
同合资企业的经营者一样， 在各种内外机制
的驱动之下 ， 提高经营的主观能动性。

二、 问题的分析

产权 ， 从法律的意义上讲 ， 防包括资产



的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 其中决定产权 新和发展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实

性质的是资产的占有权， 只要资产的占有权 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 这样才能使企业的

不改变， 资产支配权和使用权的转移都不会 经营者具备远大的抱负， 通过主观能动性的

改变产权的性质。 而资产的支配权和使用权 发挥来不断促进企业的发展。

在实际上表现为资产的经营权。 这就是所有 影响企业产权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为：

权和经营权可分离的理论依据。 从这一意义 l • 企业的独立性。 企业经营上的独立

上看， 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意识实际 性是形成企业产权意识最为重要的因素。 企

上就是要强化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对资产经营 业经营者自主经营的意识只能产生于企业独

权的拥有意识。 事实上， 就现代资本主义企 立的经营活动之中。 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在经

业而言， 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是 一 营活动中处处受到所有者的制肘， 在涉及企

种普遍的现象。 不少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 业经营活动的重大问题上无法独立决策， 就

理本身也并非是企业的所有者， 但却拥有充 不可能形成对资产经营权的拥有感， 从而也

分的资产经营权， 从而具有很强的主观能 就不可能建立企业的产权意识。

动性。 所以说在不改变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前 趴经营者的责任性。 企业经营者的责

提下， 强化企业的产权意识的可能性是存在 任性对于企业产权意识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

的。 的。 只有企业的经营者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

企业的产权意识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儿个 企业资产的实际支配者， 对于资产的有效使

方面： 用负有全部责任的情况下， 才可能真正把自

自主经营的意识。 企业的经营者应对企 己当作企业的主入， 以强烈的责任感去谋求

业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和经营要素（包括人、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也只有当具有这种事业

财、物、技术、 信息）具有独立自主地支配 心和责任感的人作为企业的经营者， 企业的

和使用的意识。 不管在何种悄况下， 企业的 产权意识才会真正建立。

经营者都能感觉到企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趴利益的相关性。 企业产权意识的建

每一 项经营决策都能不受干扰地得到实施。 立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机制的作

当然， 企业的经营者同时也充分地意识到， 用。 只有当企业的经营者充分意识到控制和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帮助 运用资产的经营权对自己利益的相关性， 将

他们赢得利益或摆脱困境。 这样就能使企业 资产的经营效益同自身的利益追求统 一起来

经营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地发挥。 时， 才能使其经营活动具有巨大的动力和压

利益风险的意识。 企业的经营者能感觉 力， 从面也才能牢固地建立起企业经营者的

到其自身的利益同企业经营的成败紧密地联 产权意识。

系在 一 起， 这不仅体现在经营者个人经济利
三、 思考与建议益方面， 同时更体现在经营者的事业、前途

和社会地位等自我价值的实现方面。 只有企 综上所述， 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意识

业的经营者能强烈地感觉到失去了企业就失 主要表现为对国有资产（即全民所有制资

去了 一 切， 才能促使企业的经营者不断增强 产）经营权的拥有意识。 而只有产权意识得

经营的主观能动性。 以强化， 才能促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

自我发展的意识。 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 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开拓经营， 提

的未来具有可控感， 具有设计和追求未来的 高经济效益。 因此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首

可能性和自觉性。 企业经背者要把企业的更 耍前提应当是在不改变企业产权性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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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强化企业的产权意识。 而我国困旮大中型

企业的产权意识要真正得以强化， 则有赖于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促使企业

增强经营咐独立性，经营者的责、权、利进一

步统 一 和完善。 具体来讲， 应做好以下几方

而的工作。

（ 一 ）从根本上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

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真正的独

土性。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政企不分的状况

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体制上， 国营大中型企业仍表现为部门

或地区行政关系的附属物， 在经营上受到部

门或地区关系的严重束缚；二是在管理上，

仍是以直接的行政管理方式为主， 而不善于

通过市场机制或其他经济杠杆对企业进行间

接调控； 三是在职能上， 不少国营大中型企

业（特别是商业公司）还不同程度地承担着

政府和社会的部分职能， 不象一个纯粹的经

营实休。 政企不分的状况不根本解决， 企业

就不可能具有经营的独立性， 从而也不可能

使企业的产权意识得以强化。 因此应当通过

改革， 促使国性大中型企业逐步摆脱部门或

地区的行政制约， 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政

府有关部门应在逐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基

础上， 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由直接管理转为间

接调控。 非十分必要， 不对企业的经营活动

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须；企业在职能上应同政

府部门和行政机构有明确的区别， 应保证企

业能作为 一 个独立的经营实体， 全力投入其

生产或给营活动。

（二）边立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干部竞聘

机制， 选聘合格人才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企

业产权意识首先体现为经营者的产权意识。

这种产权意识只有在所有者对经营者明确授

权的前提下才能形成。 经营者受聘上任， 责

权明确，才能形成较强的产权意识。 目前，大

多数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是以行政任命

的方式委派的， 授权意识不强， 权力来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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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因此也不珍惜。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即使有过， 换个地方还封于部的情况并不少

见， 这就不可能形成强烈的产权意识。 因此

应当提倡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象

合资企业那样实行竞聘。 通过竞争选拔， 证

明德才兼备， 才能明确授之于经背权。 这样

才能使经营者珍惜手中的权力， 明确肩上的

责任， 形成较强的产权意识， 产生较大的主

观能动性。

（三）完善国营大中型企业干部奖惩任

免制度， 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 企业经

营者产权意识的强弱，除了聘任方式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否使其个人利益同企业的经营

状况挂起钩来， 形成和企业共荣共衰， 同存

同亡的关系。 应当对国营大中型个业的经营

者实行高职高薪， 责利对称。 企业经背者若

成绩显著， 不仅能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 而

且能获得良好的社会）上誉； 同时以严格的责

任监督和惩戒措施来增强经营者的风险心

识。 企业经营者经营失误或失职， 必须承担

相应责任，包括实行经济赔偿， 给予行政处

分， 予以免职降薪，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如

此责利对称， 奖惩分明， 才能促使企业的经

营者确立起较强的产权意识， 把企业的兴衰

同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

（四）深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

革，优化因有资产的管理形式。要使国营大中

型企业的产权意识得以最终确立， 还须从体

制上优化国有资产的管理形式。 如通过建立．

国有资产专职管理机构， 实现国有资产所有

权的人格化， 通过承包、租赁、税利分流等

形式， 促使困有资产经营权委托形式明确化

和规范化；通过实行股份制和建立企业集团

等形式， 促使国有资产占什形式多样化等

等。由此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入， 国

营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意识才会越来越明晰，

越来越稳固。 国营大中型企业才能在社会经

济活动中显示出巨大的潜能和活力。




